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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年 9月 16日 

本公司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一、 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7）苏 09 民初 186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江苏金东威置业有限公司、盐城中

润置业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盐城分行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南投资公司”）；

被告：江苏金东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东威公司”）、盐城中润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公司”）；第三

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

（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盐城分行”）。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其他当事人均为与发行

人无关联第三方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苏 0991 民初 1845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周伟祥、盐城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盐城市城南新区新河街道办事处、

盐城信荣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周伟祥；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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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南新区管委

会”）、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建设投资公

司”）、盐城市城南新区新河街道办事处

（以下简称“新河街道”）；第三人：盐

城信荣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信荣中心”）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为被告之一，其他当事人均为与

发行人无关联第三方 

 

 

 

二、 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7）苏 09 民初 186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17年 10月 17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17年 10月 16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原告城南投资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

判令金东威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 1.1

亿元，并承担自 2016 年 2月 5日起至

2017年 2月 4日按月息 10‰计算的利

息 13200000元；承担 2017年 2月 5日

至实际归还之日按月息 15‰计算的利

息。2.判令金东威公司承担律师费 60

万元。3.判令城南投资公司就上述款

项对中润公司抵押的财产折价或拍

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出事实和理由：2016 年 2 月 4

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委托贷款委托

合同》及原告与金东威公司、兴业银行

盐城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原告委托第三人将其自有

资金向金东威公司发放借款人民币

11000万元，用于鹏润花园小区开发建

设，借款期限为 12个月，自 2016年 2

月 4 日至 2017 年 2 月 3 日止,固定利

率月息 10‰。如借款人未按期还款且

又未就展期与贷款人达成协议的，即

借款逾期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的借

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

浮 50%。中润公司用其名下的位于向阳

河南侧（南）中润大数据产业园的项目

用地（地块（地块面积**平方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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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5.06 万元）对金东威公司的借款

归还作为抵押。并于 2016年 2月 5日

以第三人兴业银行盐城分行为抵押权

人办理了抵押手续【他项权利证编号

为城南他项（2016）600147 号】。合同

签订后原告于 2016年 2月 5日将案涉

借款汇入金东威公司的账户。借款到

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未归还

借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特具

状诉至法院。 

诉讼/仲裁的标的 1、金东威公司借款人民币 1.1亿元，

2016年 2月 5日起至 2017年 2月 4日

按月息 10‰计算的利息 13200000元，

2017 年 2 月 5 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按月

息 15‰计算的利息； 

2、上述款项对中润公司抵押的财产折

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3、律师费 60万元及本案诉讼费用。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1、被告金东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5日内向原告城南投资公司偿还借

款本金 11000万元及利息（自 2016年

2 月 5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4 日止，按

照月利率 1%计算；自 2017年 2月 5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1.5%

计算）； 

2、被告金东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5日内向原告城南投资公司支付律

师代理费用 60万元；（3）原告城南投

资公司有权就中润公司提供的盐城市

城南新区 14637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城南国用（2016）第 600863号】

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 11000 万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60800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合计

665800 元，由金东威公司、中润公司

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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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18年 11月 14日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8）苏 0991 民初 1845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18年 11月 1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18年 11月 1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原告周伟祥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

共同赔偿原告土地使用权费用、房屋

价值 5122.9万元，准确赔偿款以司法

鉴定结果为准；并承担以赔偿款为基

数从房屋拆除之日 2018 年 8 月 20 日

起到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一切诉

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原告提出事实

和理由：周伟祥在新河二组地段有住

宅房面积 2876.14 ㎡、土地面积 4103

㎡、10项附属设施及附属用房 353.56

㎡，同时座落 57户居民。2018年 8月，

城南新区管委会安排开发建设投资公

司出资对该地块进行土地储备、新河

街道办事处为搬迁人与项目内居民签

订了“房屋搬迁调换协议书”。原告认

为，“征收国有土地房屋的前提条件”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

二条特别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

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和补偿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的具体化，符合

该条特别规定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

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

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

二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

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

解决。”即除了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

外，物权遭受侵害时，则依照物权法第

三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处理。2018 年 8

月 12 日，周伟祥要求信荣中心出具

“征收人的委托书和征收决定”时，

信荣中心直接回答该项目非公共利益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 
 

需要无征收决定。周伟祥委托周伟才

办理受托事项的前提条件是与房屋征

收单位商谈，而案涉项目非公共利益

需要，且当时房屋搬迁人并不确定，指

挥部是非法机构，更不能替代房屋搬

迁人，周伟才签名的落款为“2018 年

8月8日出具给指挥部的声明”与“落

款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的房屋搬迁调

换协议”应当无效。2018年 8月 12日，

周伟祥明确表示反悔。嗣后，信荣中心

受开发建设投资公司和新河街道的指

使强行拆除周伟祥所有的住房和其他

不动产、抢占周伟祥所有的土地。因

此，信荣中心侵犯了周伟祥的物权，造

成原告的财产损失，三被告应当共同

赔偿。 

诉讼/仲裁的标的 原告土地使用权费用、房屋价值

5122.9 万元（准确赔偿款以司法鉴定

结果为准），以赔偿款为基数从房屋拆

除之日 2018 年 8 月 20 日起到支付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以及一切诉讼费用。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周伟祥的起诉；本案受理费

111800 元，依法退还给原告周伟祥；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

用交纳办法》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19年 4月 29日 

 

 

三、 二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苏民终 162 号 

上诉方姓名或名称 盐城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上诉方诉讼请求 盐城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因不服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09民

初 186 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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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发回重审或者驳回盐城市城南新区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盐城中润置业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上诉费由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金东威置业有限

公司承担。 

其他原审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市城南新

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金东威置

业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分行 

二审受理的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受理的时间 2019年 2月 14日 

裁判结果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二审案件受理费 660800 元，由盐城

中润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19年 3月 20日 

 

 

四、 和解或撤诉情况 

（一）和解 

□适用 √不适用 

 

（二）撤诉/撤回仲裁申请 

□适用 √不适用 
 

五、 履行或执行情况 

（一）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执行异议 

□适用 √不适用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 
 

六、 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事件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以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 其他发行人认为需要披露的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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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

裁的公告》之盖章页） 

 

 

 

 

 

 

 

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2019年9月   日 

 


